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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本次回购预留授

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5,000股（调整后），涉及人数1人；

本次回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41,200股 （调整

后）， 涉及人数4人。 上述回购股份合计316,200股， 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以

383,100,000股总股本为基数）的0.0825%。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5月29日办理完成。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83,100,000股减少至382,783,800股。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钢研纳

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

定〈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制定〈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钢研纳克检测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制定〈钢研纳克检

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查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2年4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

复的公告》，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

资考分[2022]153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钢研纳克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2022年4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独立董

事曲选辉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2022年5月13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4、2022年5月5日，公司披露了《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首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2022年4月24日至

2022年5月4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截至公示期

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5、2022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钢研纳克检

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钢

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制定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2022年5月13日披露了《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2年6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首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首次授予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2年6月29日，公司披露《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首次授予登记完成

的公告》，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首次授予的6,810,000股已经登记完成，相关股票

上市日期2022年7月1日。

8、2023年3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部分业绩考核目标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23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相关激励对象授予首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的议案》《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

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3年5月15日，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1、2023年5月18日，公司披露《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预留授予登记完成

的公告》，首期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已经完成了授予登记，本次授予登记人数为12人，授予

登记数量为600,000股，相关股票上市日期为2023年5月19日。

12、2023年7月6日，公司披露《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因相关对

象已不符合激励计划要求，公司已回购2名激励对象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60,000.00股，共

支付货币资金人民币1,348,010.93元，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

确认，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7月6日完成， 公司股份总数由

255,610,000股变更为255,450,000股。

13、2023年8月23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认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2年业绩考核指标达成的议案》。

14、2024年4月17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5、2024年5月10日，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钢研纳

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披露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6、2024年6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业绩考核指标达成的议案》。公司首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同意对首次

授予的101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3,291,75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

17、2024年7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4年7月12日。

18、2024年8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集团调动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本次回购预留授予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5,000股。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8月27日办理

完成，公司股份总数由383,175,000股变更为383,100,000股。

19、2024年11月28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20、2024年12月16日，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21、2025年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2、2025年2月11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

况发生变化” 的规定：“（二）股权激励对象因集团调动、免职、退休、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

力等客观原因与企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当年已达到可

解除限售时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的，可解除限售的部分可在离职之日起的半年内解除限

售，尚未达到可解除限售时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的不再解除限售，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

购注销，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三）激励对象辞

职、劳动合同期满不续约、因个人原因被解除劳动关系的，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和回购时市价孰低值回购。 ”

鉴于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集团调动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故公司拟回

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0,000股（调整前）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中3名激励对象因退休离职，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故公司拟回购注销上

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60,800股（调整前）限制性股票。 前述拟回购限制

性股票合计210,800股（调整前）。

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55,45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1.34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23年末总股本383,175,000股（具体数额以实

施前的股权登记日股份数量为基数计算）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鉴于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依据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

回购数量需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后，本次股票回购数量为316,200股。

（二）回购股份的价格：

1、对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回购：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集团调动与公司解

除劳动关系， 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8.89元/股 （调整前）， 鉴于2022年及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依据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回

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经调整后，该次股票回购价格为5.7373元/股，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实际支付的

每股回购价款为5.8779元/股。

2、对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回购：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3名激励对象因退休离职，1名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回

购注销，并对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8.38元/股 （调整前）， 鉴于2022年及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依据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

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经调整后，该次股票回购价格为5.3973元/股，公司对3名因退休离职的激励对象支付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实际支付的每股回购价款为5.6974元/股；对1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

励对象无需支付利息，实际支付的每股回购价款为5.3973元/股。

（三）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约180.00万元，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四）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

股份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629,405 1.99% 316,200 7,313,205 1.91%

高管锁定股 121,155 0.03% 0 121,155 0.03%

股权激励限售股 7,508,250 1.96% 316,200 7,192,050 1.8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75,470,595 98.01% 0 375,470,595 98.09%

总计 383,100,000 100.00% 316,200 382,783,800 100.00%

注：变动后股份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数据为准。

三、验资及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5】24958号。 审验结果为：截至2025年4月21日止，公司已减少

离职员工的出资合计人民币316,200.00元， 并于2025年4月21日以货币资金支付回购款

1,799,973.08元。 公司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382,783,800.00元，比申请变更前减少人民

币316,200.00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事宜已于2025年5月29日完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383,100,000股变更为

382,783,800股。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本次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而失效的权益数量将根据授予日确定的公允价值进行年度费用摊

销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继续按

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执行，公司管理

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备查文件

1、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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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23218

债券简称：宏昌转债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宏昌转债的第四次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可转债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5月23日

2、可转债赎回登记日：2025年6月16日

3、可转债赎回日：2025年6月17日

4、可转债赎回价格：100.42元/张（含息税）

5、可转债停止交易日：2025年6月12日

6、可转债停止转股日：2025年6月17日

7、发行人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2025年6月20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6月24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 根据安排， 截至2025年6月16日 （赎回登记日） 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宏昌转债， 将按

100.42元/张（含税）的价格强制赎回。 宏昌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

醒宏昌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11、投资者不符合创业板股票适当性管理要求的，不能将所持宏昌转债转换为股票，特提请

投资者关注不能转股的风险。

12、风险提示：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6月16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宏昌转债，将按照100.42元

/张（含税）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宏昌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提

醒宏昌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如果投资者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自2025年4月30日至2025年5月23日，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 股票已满足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宏昌转

债”当期转股价格（19.54元/股）的130%即25.40元/股的情形，已触发宏昌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

款。

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宏昌转

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实际情况，为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公司董事会同

意行使“宏昌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 现将提前赎回“宏昌转债” 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57号）同意注册，

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38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

额38,000.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416.13万元。 募集资金

已于2023年8月16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的“天健验〔2023〕433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专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3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债券简称“宏昌转债” ，债券代码“123218”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8月16日，T+4日）起满六个

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8月9日（因遇

法定节假日原定转股开始日2024年2月16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即2024年2月19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4年3月11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

下修正宏昌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 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

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下修正宏昌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根据《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相关规定及公司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将“宏昌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28.00元/股，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4年3月12日起生效。

2024年4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

“宏昌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宏昌转债” 转股价格，且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次一交易日起未来六个月内 （即自2024年4月12日至2024年10月11日），如

再次触发“宏昌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自2024年10月14日起

算，若再次触发 “宏昌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

是否行使“宏昌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中的总股本80,008,802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945,000股后的股份数79,063,80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人民币（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约47,438,281.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合

计转增约31,625,520股。 “宏昌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9.6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6月20日生效。

2025年4月21日，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

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200,000.00股后的112,766,394.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合计派发现金红利约11,276,639.4元（含税）。 根据公司《募集

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宏昌转债” 的转股价

格调整为19.5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19日生效。

二、“宏昌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及触发赎回情况

（一）《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 公司有权决定按

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尾）； 首个付息日后， 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尾）。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起至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二）触发赎回情况

自2025年4月30日至2025年5月23日，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 股票已满足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宏昌转

债”当期转股价格（19.54元/股）的130%即25.40元/股的情形，已触发宏昌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

款。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可转债转股价调整为19.54元/股，调整的转股价格至2025年

5月19日生效。 调整前的价格以19.64元/股计算。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

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宏昌转债” 。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宏昌转债” 的赎回价格为100.42元/张

（含税），计算过程如下：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尾）；首个付息日后（2024年8月12日），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2025年6月17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应计利息=100*0.5%*309/365=0.42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42=100.42元/张（含税）

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代扣代缴，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核准的金额为准，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6月16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全体“宏昌转债” 持有

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提示“宏昌转债” 持有人本次

赎回的相关事项。

2、“宏昌转债”自2025年6月12日起停止交易。

3、“宏昌转债”自2025年6月17日起停止转股。

4、2025年6月17日为“宏昌转债” 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6月

16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宏昌转债” 。本次赎回完成后，“宏昌转债” 将在深交所摘

牌。

5、2025年6月20日为可转债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5年6月24日为赎回

款到达“宏昌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宏昌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

入“宏昌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

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7、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昌转债

（四）其他事宜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提示“宏昌转债” 持有人本次

赎回的相关事项。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秋滨街道新宏路788号

联系电话：0579-84896101

联系邮箱：hckj@hongchang.com.cn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

前的六个月内交易“宏昌转债” 的情况以及在未来六个月内减持“宏昌转债” 的计划

经公司自查，在本次“宏昌转债”赎回条件满足前6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持

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宏昌转债” 的情形。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宏昌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

体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

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

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

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

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

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宏昌科技本次提前赎回“宏昌转债” 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募集说明书》关于有条件赎回的约定。

综上，保荐人对宏昌科技本次提前赎回“宏昌转债” 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宏昌转债的核查

意见；

3、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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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宏昌转债转股数额累计达到可转

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10%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5月28日收盘，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可转债” ）“宏昌转债” 累计转股数量为

8,805,963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额80,000,000股的11.01%，占目前公

司最新总股本120,436,589股的7.31%。

2、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5月28日收盘，公司尚有2,075,062张“宏昌转债” 未转

股，占可转债发行总量3,800,000张的54.61%。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57号）同意注册，

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38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

额38,000.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416.13万元。 募集资金

已于2023年8月16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的“天健验〔2023〕433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专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3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债券简称“宏昌转债” ，债券代码“123218”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8月16日，T+4日）起满六个

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8月9日（因遇

法定节假日原定转股开始日2024年2月16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即2024年2月19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1、初始价格的确定

根据公司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 公司可转债的

初始转股价格为 29.62�元/股。

2、转股价格的调整情况

2024年3月11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

下修正宏昌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 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

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下修正宏昌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根据《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相关规定及公司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将“宏昌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28.00元/股，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4年3月12日起生效。

2024年4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

“宏昌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宏昌转债” 转股价格，且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次一交易日起未来六个月内 （即自2024年4月12日至2024年10月11日），如

再次触发“宏昌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自2024年10月14日起

算，若再次触发 “宏昌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

是否行使“宏昌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中的总股本80,008,802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945,000股后的股份数79,063,80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人民币（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约47,438,281.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合

计转增约31,625,520股。 “宏昌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9.6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6月20日生效。

2025年4月21日，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

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200,000.00股后的112,766,394.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合计派发现金红利约11,276,639.4元（含税）。 根据公司《募集

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宏昌转债” 的转股价

格调整为19.5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19日生效。

截至目前，“宏昌转债” 的最新转股价格为19.54元/股。

二、“宏昌转债” 转股情况

“宏昌转债 ” 自 2024年 2月 19日开始转股，“宏昌转债 ” 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80,000,000股。

自2024年2月19日到2025年5月28日期间，“宏昌转债”因转股累计减少1,724,938张，累计

转股数量为8,805,963股， 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额80,000,000股的

11.01%，占目前公司最新总股本120,436,589股的7.31%。

截至2025年5月28日收盘，公司尚有2,075,062张“宏昌转债” 未转股，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3,800,000张的54.61%。

七、备查文件

1、截至2024年2月8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宏昌科技” 、“宏昌转债” 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5年5月28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宏昌科技” 、“宏昌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530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

2025-033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1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6 － 2025/6/9 2025/6/9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74,92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1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144,056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6 － 2025/6/9 2025/6/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0.0118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股息红利应缴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0.01062元。 如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股息红利应缴的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人民币0.01062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11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存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4277820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环保 公告编号：

2025-019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21号新大都饭店2号楼221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9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37,517,2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55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鉴于公

司董事长刘永政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李伏京主持

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李伏京、聂森、于学奎、秦怡、王巍、李艺、王涌、刘

俊勇、张萌出席会议，其余董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王雪涛出席会议，其余监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9,774,123 99.2373 21,507,368 0.5912 6,235,740 0.171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1,884,373 99.2953 22,700,968 0.6240 2,931,890 0.080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9,912,083 99.2410 21,379,168 0.5877 6,225,980 0.1713

4、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8,216,903 99.1944 22,638,168 0.6223 6,662,160 0.1833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25,420,651 99.6674 9,038,230 0.2484 3,058,350 0.0842

6、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5年非融资性保函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49,096,147 97.5691 83,954,804 2.3080 4,466,280 0.1229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8,854,198 99.2120 21,905,603 0.6022 6,757,430 0.1858

8、议案名称：关于继续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9,991,519 98.9683 31,244,482 0.8589 6,281,230 0.172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221,262,2

08

94.8163 9,038,230 3.8731

3,058,35

0

1.3106

6

关于申请2025年非融

资性保函额度的议案

144,937,7

04

62.1093 83,954,804 35.9767

4,466,28

0

1.9140

7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的议案

204,695,7

55

87.7171 21,905,603 9.3870

6,757,43

0

2.8959

8

关于继续购买董监高

责任险的议案

195,833,0

76

83.9193 31,244,482 13.3890

6,281,23

0

2.69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飞、李秋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787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6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30,143,79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3,014,379.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张崇舜、陈玉英、赵学忠、安吉谆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本次派发

现金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

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0-88109915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887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5-047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22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325,360,6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1.2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716,940,013.7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二)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呼和浩特诚信经济贸易公司、包头市伟光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呼市糖粉厂伊

利公司持股会、上海运赢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22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将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98元。 如该类

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

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98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1.2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敕勒川乳业开发区伊利大街1号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71-3350092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